



《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 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
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
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，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 境，强化供应链金融规范，防控相关业务风险，中国人民银 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研究起草了《关于规范 供应链金融业务 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 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简称《通知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
明如下：
一、 《通知》起草背景
近年来，随着供应链金融加快发展，一些金融机构、供 应链核心企业和第三方公司等，通过搭建供应链信息服务系 统，为各类供应链金融活动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。其中， 部分供应链核心企业通过供应链信息服务系统开立应收账 款电子凭证，用于供应链上企业应收账款确权、结转和融资， 受到供应链企业欢迎，在提升中小企业收款保障及融资可得 性、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，但也潜藏一 些问题和风险,如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处于监管盲区、核心企 业存在信用过度扩张风险、供应链信息服务系统缺乏必要的
设立标准和管理规范等。
为落实 2023 年 10 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全面加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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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监管，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，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 纳入监管等相关要求，同时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，保障中小企业合法权益，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等部门，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联合制定有关政 策规范性文件，进一步明确供应链金融发展内涵方向，规范 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管理，健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规范
管理框架。
二、 《通知》主要内容
《通知》共 21 条内容，主要包括：
（ 一）明确供应链金融发展内涵方向、保障中小企业权
益
《通知》要求，发展供应链金融应以服务实体经济、服 务社会民生、服务国家战略为出发点。商业银行要发展多样 化的供应链金融模式，支持供应链上中小企业开展信用贷款 及订单贷款、存货贷款、仓单质押贷款等动产和权利质押融 资业务，推动供应链票据扩大应用。供应链核心企业要及时 支付中小企业款项，不得利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， 或不当增加中小企业应收账款。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要坚持 信息服务的本职定位，不得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，未依法获
得许可不得开展金融业务，杜绝信息中介异化为信用中介。
（ 二）规范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管理、有效防范业务风
险
《通知》要求，商业银行一要完善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
管理，严格控制核心企业风险敞口，严防对核心企业多头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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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、过度授信以及利用供应链金融业务加剧上下游账款拖 欠；二要严格履行贷款调查、风险评估、授信管理、贷款资 金监测等主体责任，不得将关键管理环节外包；三要规范供 应链金融业务合作管理，定期评估合作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 情况等，对于存在违法违规归集资金、提供虚假客户资料或 数据信息等情况的，应限制或拒绝合作； 四要强化供应链金 融信息数据管理，完整获取身份验证、贷前调查、风险评估
和贷后管理所需信息数据，加强对借款人信息的保护。
（三）明确应收账款电子凭证规范管理基本框架
一是强化贸易背景真实性管理。《通知》要求，应收账 款电子凭证的开立、转让应具备真实贸易背景。商业银行开 展相关融资业务应严格审核贸易背景材料，有效识别和防范 套取银行资金和无贸易背景的资金交易行为。供应链信息服 务机构应对凭证转让层级、笔数进行合理管控，对异常的拆
分转让行为及时进行风险核查和提示报告。
二是加强中小企业账款及时支付。为加强中小企业付款 保障，防止利用应收账款拉长账期，《通知》要求，应收账 款电子凭证付款期限原则上应在 6 个月以内，最长不超过 1 年。付款期限超过 6 个月的，商业银行应对账期合理性和行
业结算惯例加强审查，审慎开展融资业务。
三是有效防范核心企业信用风险。《通知》要求，应收 账款电子凭证融资应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 一登记公示系统进行担保登记。应收账款债务人到期未按约
定付款，或存在发行债券违约、承兑票据持续逾期等情形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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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应及时停止为其新开立应收账款电子 凭证提供服务。建立有关业务信息归集、查询、风险监测等
机制，便于各方有效掌握识别核心企业风险情况。
四是强化清结算业务资金安全。《通知》提出，应收账 款电子凭证的资金清结算应通过商业银行等具备相关业务 资质的机构开展，不得以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自身账户作为 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资金结算账户，不得占用、挪用相 关资金。商业银行要采取必要措施核验资金清分信息，并根
据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开立人的支付指令或授权划转资金。
五是建立多层次风险监测及管理体系。《通知》提出， 中国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总局依照通知及法定职责，对应收 账款电子凭证业务实施监督管理，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政策 协同和信息共享，指导有关供应链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即中国 互联网金融协会对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和应收账款电子凭 证业务开展自律管理；指导上海票据交易所组织应收账款电
子凭证业务信息归集，开展统计监测分析。
六是保障市场机构平稳过渡。《通知》提出，关于应收 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相关规定， 自发布之日起设置两年过渡 期。过渡期内，各参与主体应积极做好业务整改；过渡期后，
各参与主体应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加强业务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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